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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与《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配套的三个主要行业标准(《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电子信息产

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已经完成了报批，即将正式发布。日前信息产业部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标准工作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对这三大标准进

行了详尽解读。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 

  规范了标识的方式方法 

  《标识标准》的控制范围 

  问： 对产品进行准确标识需要时间，标准在发布之日起实施让企业难以操作，是否

可以给企业留出一年的过渡期？ 

  答：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求》标准(以下简称《标识标准》)为推荐性标

准，本身不具强制性。但由于《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引用了本标准，所以，在《管理办法》生效后本标准即强制实

施，其过渡期的长短是由《管理办法》决定的，与本标准无关。 

  问：《管理办法》和《标识标准》是什么关系？ 

  答： 《管理办法》是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环保总局七部门联合制定的七部委第 39号联合部长令形

式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其中包括有关标识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信息的规定；《标

识标准》依据《管理办法》制定，以标准的形式规范了《管理办法》中有关标

识的要求，明确了标识的方式、方法。制定《标识标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

了解决《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执行问题，它是贯彻《管理办法》的重要支撑

标准之一。 

  问：《产品标识标注规定》是什么？ 

  答： 《产品标识标注规定》是国家已有的有关产品标识的法规之一，由原国家技术

监督局于 1997年制定，《标识标准》未作具体规定的标识要求应参照《产品

标识标注规定》执行。 

  问：《标识标准》的控制范围与《管理办法》是否一致？ 



  答：《标识标准》作为《管理办法》的支撑标准，其控制范围与管理办法完全一致，

即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不包括军工产品和出口产品。 

  问：对于复印机用的硒鼓、墨盒等消耗品是否需要标识？电池类产品是否需要标识？

  答：  根据《电子信息产品分类注释》硒鼓、墨盒等消耗品属于计算机行业产品中的

“电子计算机配套产品及耗材”一类，电池属于电子器件行业产品中的“电池”一

类，都需要标识。 

  问： 《标识标准》中明确指出，“十溴二苯醚”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这是否意味着

电子信息产品中可以使用商用十溴二苯醚？ 

  答： 商用十溴二苯醚由于纯度不同，其中掺有含量不等的九溴二苯醚、八溴二苯醚

等杂质，所以，若在电子信息产品中使用十溴二苯醚，则必须是杂质含量低于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标准(以下简称《限量标准》)要

求的高纯度十溴二苯醚。 

  问：《标识标准》中提到，“含量是指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含量超出《限量标准》

规定的限量要求”，请问这个“含量”是指在什么中的含量？ 

  答： 根据《限量标准》确定的拆分原则，首先应将电子信息产品或零部件划分为不

同的组成单元，“含量”就是指在该组成单元中的含量。 

  问：《标识标准》定义中提到的“回收利用”，是指在原理上的回收利用还是指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的回收利用？ 

  答：《标识标准》中定义的“回收利用”是从原理上解释的“回收利用”。按照此定义，

所有电子信息产品都是可以回收利用的。从环保的角度讲，“垃圾”是放错了位

置的资源，《标识标准》的目的是鼓励将废弃的电子信息产品集中处理，不要

随意丢弃。 

  问：《标识标准》有关包装物的定义中包括了“辅助物”，请问，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使

用的打包带、透明胶带、托盘等是否属于“包装物”？是否需要按标准要求进行

标识？ 

  答： “打包带、透明胶带、托盘”等物品理论上属于“包装物”的范畴，应按照《标识

标准》引用的“GB 18455-2001标准”要求标识材料代号；但如果不参与销售

环节，就不需要进行标识。 

  问：  总则第二款“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电子信息产品，被采购方可以对所提供的产

品不进行上述标识，但必须向采购方提供标识所需的全部信息；相应地，采购

方应在其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上进行标识，且标识信息范围应包含为生产配套



而采购的电子信息产品。”的描述如何理解？ 

  答： 该款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减轻上游供应商的负担，避免出现重复标识、资源浪费

的情况。根据此款规定，标识可以只出现在终端产品上，但标识信息必须覆盖

该产品的所有组成部分；而上游供应商则有义务为终端产品制造商提供标识所

需的全部信息。 

  标识的色彩、形状、位置 

  问：《标识标准》要求标识应清晰可辨、易见、不易褪色并不易去除，请问是否有定

量的考量标准？ 

  答： “清晰可辨、易见、不易褪色并不易去除”是定性要求，难以用定量的方法考量。

但国际上有一些定量方法，可以作为参考。  问：《标识标准》规定的标识

颜色是否必须选用绿色或橙色？ 

  答： 《标识标准》给出的标识颜色为推荐颜色，生产者或进口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按标准要求选用其他颜色进行标识。 

  问：《标识标准》图 1和图 3标识中的“e”是什么字体？比例如何？ 

  答： 为了标识设计的美观，标识中的“e”采用了美术体，其构成比例可以从图 3的

标准网格中得到。为了方便企业按照《标识标准》自行制作标识，信息产业部

的网站提供了该标识矢量图的下载。 

  问：《标识标准》规定的标识规格最小为 5mm×5mm，如果制作这样大小的标识

贴在产品上很不显眼，怎么办？ 

  答： 《标识标准》给出的标识规格仅为最小要求，标注时可以根据产品规格的实际

情况将标识按比例放大。 

  问： 照明产品的操作使用说明书和包装为一体时，可否将标识标注在包装上？ 

  答： 严格地说，按照《标识标准》的要求，标识应标注在使用说明书中。但特殊情

况下，如上述使用说明书和包装为一体时，也可以将标识标注在包装上。 

  问： 手机产品的铭牌一般在电池仓内，标识可否同铭牌一样，标注在这个位置上？

  答： 《标识标准》对标注位置的最低要求是标识应标注在消费者使用产品时的可见

部位，手机产品的电池仓是消费者使用产品时可见的部位，所以手机产品可以

将标识标注在电池仓内。 



  问： 是否可以在电子版产品说明书或企业网站上提供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和含量？

  答： 电子版的产品说明书作为说明书的一种，在产品无其他纸质说明书的情况下，

可以作为标识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和含量的一种载体，但不可以仅在企

业网站上提供相关信息的方式来取代标识。由于目前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并不

高，在企业网站上提供有关信息的方式不利于一般的消费者或废弃产品回收利

用者在需要时了解相关信息，所以该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或辅助的手段。 

  问： 标准中首先规定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要标图 1所示标识，且不需要在说

明书中进行进一步说明，之后又规定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要在产品说明

书中标“○”，这如何解释？ 

  答： 图 1标识对象是产品，组成产品的所有单元(均匀材料)中均不含有毒有害物质

或元素才可以选用此标识进行标识。而“○”的标识对象是产品中某一部件对应

的某一种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在整个产品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情况

下，某种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在某一部件中不含有是可能的，允许在产品说明

书中标“○”的目的是让企业进一步说明。 

  问：《标识标准》表 1最下方通栏括号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答： 《标识标准》表 1最下方通栏括号中的内容不是企业填写表格时的通用要求，

生产者或进口者在使用时可以将括号及其中的内容替换为与实际情况相对应

的描述。由于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既可能包括企业经过努力可以

实现替代或减量化的，又包括目前由于技术或经济的原因暂时无法实现替代或

减量化的，设置括号的目的是允许企业进一步说明，以区别两类不同情况。 

  环保标识的期限和范围 

  问：《标识标准》要求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名称及含量的标识应对应到部件，请问产

品的部件应如何划分？ 

  答： 部件是一个产品中由多个元器件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元器件组合。产

品部件的划分由企业自行规定，只要符合行业惯例并覆盖整个产品即可。由于

电子信息产品种类繁多，不可能一一列举。 

  问： 企业自行制定环保使用期限有困难，是否有可以参照的通则？ 

  答： 目前“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准工作组”组建了一个新的项目组，其目标就是

研究制定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通用要求。该项目组正在制定《电子信息产品环

保使用期限通则》，该通则为指导性文件，预计可以在 2007年 3月 1日《管

理办法》实施前出台。 



  问： 如果同一产品中不同零部件单元的环保使用年限不一致，作为整机的环保使用

年限应该怎么定义？ 

  答： 根据“木桶原理”，整机的环保使用期限应以最差单元的值为准。 

  问：《标识标准》中提到的“环保使用期限内的使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等指的

是什么？ 

  答： 不同使用条件下，同一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可能不同，所以，生产者或进口者

在标识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时有必要在说明书中说明产品达到标示期限的使

用条件。此外，由于整个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是由寿命最短的一个零部件决定

的，所以，耗材、电池等特殊的配套件可以采用单独的标识，而整机则应在说

明书中说明其标示期限所覆盖的部件范围。 

  问： 《标识标准》中规定“标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的产品表示其可以回收利

用，不应随意丢弃”，这是否意味着生产厂家必须承担对电子信息产品的回收

任务？   

答： 这句话是用来提示消费者和产品用户的，并不是对企业的要求，《标识标准》

不涉及解决产品回收利用的规定与要求。目前国务院正在制定《废弃家电产品

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有关回收利用的要求会在该条例中提出。 
 


